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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科字〔2019〕14号

关于印发《中南大学校企联合研究机构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

《中南大学校企联合研究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19

年1月3日校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

中南大学

2019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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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校企联合研究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2019年 1月 3日校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学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规范学校与企

业联合共建的研究机构的管理，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校企联合研究机构（以下简称联合研

究机构）是指学校二级学院（或独立研究机构）与国内外知名

企业联合共建的非独立法人、非盈利的科研平台。联合研究机

构不列入学校机构编制序列，没有级别。

第三条 联合研究机构名称统一为：中南大学—XXX联合

研究院（研究中心、实验室）。

第二章 联合研究机构设立

第四条 联合研究机构的设立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共建单位应是国内外知名企业，学校与共建单位有

较好的科研合作基础。

（二）共建单位每年总经费投入不得少于 500万元，其中

每年运转经费不少于 30 万元。以上经费按学校横向科研经费

管理。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以酌情降低合作方经费投入要求：

对学校有重大捐赠的；前期合作效果显著，对学科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的；共建单位是世界著名或国内行业骨干企业，通过合

作对提升学校科研水平、科研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有显著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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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内合作二级学院（或独立研究机构）应当有较稳

定的科研团队和较好的科研条件。

（四）共建协议合作期限首期为 3-5年，协议期满后，双

方可根据联合研究机构运转情况续签协议，每次续签期限不超

过 3年。

第五条 联合研究机构的设立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二级学院（或独立研究机构）向学校科学研究部提

出设立联合研究机构书面申请报告，同时提交二级学院（或独

立研究机构）党政联席会议审查同意的会议纪要及共建协议。

（二）学校法律顾问审查共建协议。

（三）科学研究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申请报告及共建协

议，并报主管校领导审查。

（四）主管校领导审查通过后，报请校务会议审定。

（五）校务会议审定后，由学校与共建单位签订共建协议。

第三章 联合研究机构管理

第六条 联合研究机构主要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人

才培养，联合研究机构及共建单位须遵守学校关于品牌管理的

有关规定，未经学校同意，不得利用学校品牌进行任何商业活

动。

第七条 联合研究机构根据共建协议的约定，在学校或者

校企双方挂牌，接受双方共同管理。

第八条 科学研究部对联合研究机构的设立、运行等工作

进行指导并监督管理，有关档案材料报送科学研究部备案。

第九条 二级学院（或独立研究机构）对依托其成立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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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机构进行日常管理。

第十条 共建协议中约定的需由学校解决的人员、经费、

场地、研究生招生计划等事项，均由联合研究机构依托的二级

学院（或独立研究机构）依法依规统筹安排，学校不另行对联

合研究机构给予单独支持。

第四章 联合研究机构运行

第十一条 联合研究机构可以设立管理委员会或者理事

会，实行管理委员会或者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院长）负责制，

主任（院长）负责全面工作。运行管理机构由共建双方在共建

协议中具体约定。

第十二条 联合研究机构每年年底须向科学研究部和二级

学院（或独立研究机构）递交年度工作总结。二级学院（或独

立研究机构）根据工作总结，结合实地考察，对联合研究机构

进行考核评估。

第十三条 联合研究机构中的校内科研人员，要自觉遵守

学校科研管理有关制度，维护学校利益，不得将职务科技成果

非法泄漏、转让给共建单位。

第五章 联合研究机构撤销

第十四条 联合研究机构共建协议期满，如双方不再续签

协议，联合研究机构自然撤销。

第十五条 共建单位未履行相关职责，学校可单方撤销联

合研究机构。

第十六条 联合研究机构经二级学院（或独立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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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不合格的，学校可单方撤销联合研究机构。

第十七条 联合研究机构撤销后，双方均不得再以联合研

究机构的名义开展任何活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联合研究机构产出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原则上

由学校和共建单位共享。

第十九条 本办法关于联合研究机构设立、管理、运行、

撤销等方面的要求，须在联合研究机构共建协议中作出明确约

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9年3月14日起施行，由科学研究部

负责日常解释工作。

抄送：各二级党组织、党群部门。

中南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年 3月 14日印发


